2015年屏東縣主委盃法式滾球錦標賽競賽辦法
一、 計劃目的:為引領全民接觸優雅時尚滾球運動，邀請各縣市滾球菁英及本縣     機關、學校、學生一起參與法式滾球活動，提昇全民運動風氣，進而擴展國際視野。

二、 指導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體育會

三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法式滾球委員會

四、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法式滾球委員會

五、 協辦單位：屏東縣復興國小、屏東縣滾球協會、屏東市體育會法式滾球委員會、CHUN滾球學苑 
六、 競賽日期：104年7月4〜5日(週六、日上午8：30起）

七、 競賽地點：屏東縣復興國小滾球場 
八、 競賽分組： 
（1） 國小組：分國小男生組、國小女生組。以學校為組隊單位（不得跨校），              男子組可男女生混合，隊名請加入校名（如：復興A隊、口社強隊…）。參賽者請攜帶證件備驗。 
（2） 國中組: 分國中男生組、國中女生組。以學校為組隊單位（不得跨校），              男子組可男女生混合，隊名請加入校名（如：中正A隊、泰武強隊…）。參賽者請攜帶證件備驗。
（3） 青少年組:86年7月2日以後出生者，不分男女。

（4） 機關教職員：不分男女可跨機關學校、限本縣機關教職員工。參賽者請                  攜帶證件備驗。
（5） 公開組：不限年齡、可跨縣市報名。
九、 報名方式： 
（一）線上報名：請上暫網http://chun.webugm.com/網站報名系統 
      報名費：公開組每人100元，現場繳費即可、其餘各組免報名費。
（二）報名期限：自104年6月10日起至104年6月30日止。 
（三）領隊會議：104年7月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4時30分於屏東縣復興國小一樓會
                議室舉行，決定賽制及抽籤，未到者由大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 
（四）104年7月3日（星期五）公佈賽程於暫網http://chun.webugm.com/
 (五)聯絡電話:0988-233-548趙總幹事

十、 報名規定： 
(一)團體3人賽每隊得報名3人。
(二)每位隊員限報名乙隊，報名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青少年組、機關教職員組可跨
    組報名公開組，報名截止後隊員不得更動至別隊。 

(三)公開組不分性別、年齡。 

(四)各隊請自備比賽用球。 

(五)公開組報名費包含便當，其他各組如需代訂午餐便當者，請於報到時繳交午 

    餐費及領取礦泉水每人1瓶。 
十一、 比賽規則：依國際滾球賽規則。 
十二、 競賽說明： 
（一）各隊更換名單須在報到時向大會更換，且限未報名本比賽之選手。 
（二）各組別報名如不足4隊，由大會編排併入其他組別。 
（三）賽制視報名隊數多寡，抽籤前由大會於領隊會議公布。各隊請自備球具。 
（四）除公開組外、各組3、4名決賽不開賽、一律以第三名為得獎名次。
（五）開賽後如果同隊隊員上衣服裝不同，由裁判判給對隊先獲得3分。 
（六）經大會廣播比賽開始，參賽隊伍遲到2~5分鐘內判對隊得1分，遲到5~10分      鐘內判對隊得2分，遲到10~15分鐘內判對隊得3分，遲到15分鐘以上以棄權論。 
十三、 獎勵辦法： 
(1) 除公開組外各組報名人數5-6隊取3名、7-11隊取4名、12隊以上取6名，各組取前3名隊伍大會頒發獎盃、獎牌及獎狀，其餘名次頒發獎狀。公開組取前六名頒發
獎盃、獎牌及獎狀、獎金。
(2) 公開組第一名獎金5000元、第二名獎金3000元、第三名獎金1000元、第四至第六名獎金500元。
(3) 指導老師、教練及選手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成績考核辦法」辦理敘獎。

(4) 本活動工作人員表現優異者，依「屏東縣各級學校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」發文陳報敘獎。
(5) 各單位如有冒名或資格不符而參加比賽者，其單位主管、主辦人應連帶議處。
(6) 本賽事依屏東縣政府教育局104年○月○日屏縣體處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准予帶隊教師（教練）比賽期間公假登記。

十四、本實施計畫陳報屏東縣政府核准後實施。
十五、經費來源：屏東縣體育會，不足部分委員會自籌。

十六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修正後公佈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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